
中国科学院印发《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教
融合的若干措施和规定》的通知

科发前字也2016页36 号

院属各有关单位、院机关各部门:
为落实我院“率先行动冶计划的总体要求,充分发挥院属科研院所、学部和教育机

构“三位一体冶的整体优势,完善院内优质科教资源的共享机制,现将我院研究制定的
《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教融合的若干措施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中国科学院
2016 年 3 月 18 日

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教融合的若干措施和规定

根据我院“率先行动冶计划的总体要求,为了充分发挥院属科研院所、学部和教育
机构“三位一体冶的整体优势,完善院内优质科教资源的共享机制,促进科学研究、学
科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密切结合,现就进一步加强我院科教融合工作,制定以下措
施和规定。

一、院属大学的定位与分工
(一)中国科学院大学(以下简称“国科大冶)坚持“科教融合冶的办校方针,主要服

务于院属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工作。 院全力促进国科大与院属研究机构,在管理体
制、师资队伍、培养体系、科研工作等方面的高度融合,实现共有共治共享,致力于发展
成为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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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“岗位教师冶的设置
(一)结合科教融合学院建设,院属大学可在相关研究机构中遴选、聘请学术水平

高、愿意认真参与教学工作的科研人员作为“岗位教师冶。 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应与院
属大学一起,制定出关于“岗位教师冶的遴选、聘任、考核以及奖惩管理办法。

(二)院属大学应为“岗位教师冶颁发聘书,办理工作证、教师资格证等。 “岗位教
师冶有权利通过院属大学申请国家的各类人才计划和各种科研任务。

(三)院属大学应对“岗位教师冶设立和发放教师岗位津贴。 对参与科教融合工作
的研究机构法定代表人,按照院党组会有关规定执行。

(四)凡被院属大学聘为“岗位教师冶的在职人员,其所在单位应将其教学工作纳
入考核体系,并可适度减少对其科研工作的要求。

(五)“岗位教师冶除完成教学任务外,有义务与院属大学专任教师合作开展科研
工作,并帮助年轻专任教师提升学术水平。

三、关于科研成果署名的标注方式
(一)“岗位教师冶的科研成果署名,应同时标注其所属研究所和受聘大学。 标注

顺序由学院院长与各相关研究所商定。 岗位教师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,全部归属其所
在研究所。

(二)院属大学科教融合学院专任教师的科研成果署名,须在大学之后,同时标注
其教研室(系)所在的研究所。

(三)院属研究所在读研究生的科研成果署名,须同时标注其导师所在研究所和
授予其学位的大学,署名标注顺序由其导师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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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特色学院的研究所应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或地域特色,应面向全院开设具有学科
特色的各类课程。

(四)院属研究所应为院属大学的本科生实习实践提供指导教师和场所。 院属各
分院、研究所,要协助院属大学组织好本科生、研究生招生工作。

(五)院属大学应通过其教育基金会为相关研究所引进和稳定优秀人才,给予必
要的经费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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